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二次拍賣）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2月12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7司執仁10719字第10802121623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10719號清償債

務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陳文彬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有

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

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

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9時整起，將投

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標櫃

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9時30分在本院

民事執行處投標室（地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當眾開

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

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

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

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

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

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

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

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

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

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

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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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

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

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

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

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

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

(http://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7年司執字010719號 財產所有人：陳文彬

編

號

土　　　　地　　　　坐　　　　落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花蓮市 北濱 689 1680 100000分

之367

210,000元

備考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

樣主要

建築材

料及房

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

要建築材料

及用途

1 1509 花蓮縣花蓮市北

濱段689地號

--------------

花蓮市公正街37

號7樓之6

商業

用、12

層樓鋼

筋混凝

土造

七層: 27.46

合計: 27.46

陽台：3.17

平方公尺

全部 1,040,000元

備考 含共有部分：北濱段1610建號(面積116.73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000分之43)、北濱段1612建號

(面積2238.3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00000分之367)

點交情形 點交否: 不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標的查封時，債務人不在場，目前房屋使用人為曾小姐，其在場稱房屋現由其向本件債

務人承租，月租6,000元，自民國107年4月1日起至108年3月31日止，租期計一年。

二、因本件尚有租賃契約存續中，故拍定後不點交。

三、於核定拍賣條件時（108年1月3日），據使用分區證明書所示，地號689號土地之土地使用分

區記載為「商（一）商業區」，後續拍賣程序進行中，使用地類別有異動之虞，請應買人自

行查明注意，拍定後，不得執拍賣通知未記載最新之使用地類別為由，向本院聲請撤銷拍

定。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2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價額合計新台幣：1,25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2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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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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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三次拍賣）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7司執忠字第689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689號拍賣抵押

物或質物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呂慧麗、鄧美治(即被繼

承人彭大淮之遺產管理人)、茂得建設有限公司所有如附

表所示不動產有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

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

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2 時30分起，將

投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

（地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標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3時整在本院民

事執行處投標室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

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

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

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

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

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

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

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

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

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

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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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

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

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

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

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

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

(http://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7年司執字000689號 財產所有人：呂慧麗、鄧美治(即被繼承人彭大淮之遺產管理人)

編

號

土　　　　地　　　　坐　　　　落 使　用

地類別

使用

分區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2 都市計

畫區

農業

區

4 全部 80,000元

備考

2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2-1 都市計

畫區

住宅

區

73 全部 1,590,000元

備考

3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3 都市計

畫區

住宅

區

89 全部 1,930,000元

備考

4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 都市計

畫區

農業

區

267 全部 5,340,000元

備考

5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1 都市計

畫區

農業

區

133 全部 2,660,000元

備考

6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2 都市計

畫區

住宅

區

133 全部 2,880,000元

備考

7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3-1 都市計

畫區

住宅

區

3 全部 80,000元

備考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

樣主要

建築材

料及房

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

要建築材料

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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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1 查封

1299

花蓮縣新城鄉嘉

平段1571、1571-

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

牌未列號

住家

用、鋼

筋混凝

土造三

層

一層: 88.39

二層: 84.99

三層: 84.99

屋頂突出物: 23.25

合計: 281.62

全部 3,84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2 查封

1300

花蓮縣新城鄉嘉

平段1571、1571-

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

牌未列號

住家

用、鋼

筋混凝

土造四

層

一層: 97.34

二層: 93.34

三層: 93.34

四層: 66.65

屋頂突出物: 28.49

合計: 379.16

全部 5,12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3 查封

1301

花蓮縣新城鄉嘉

平段1572-1、

1573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

牌未列號

住家

用、鋼

筋混凝

土造三

層

一層: 58.80

二層: 53.23

三層: 53.23

屋頂突出物: 35.01

合計: 200.27

全部 2,69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4 查封

1302

花蓮縣新城鄉嘉

平段1572、

1573、1572-1、

1573-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

牌未列號

住家

用、鋼

筋混凝

土造四

層

一層: 121.20

二層: 108.62

三層: 113.53

四層: 108.15

屋頂突出物: 20.02

合計: 471.52

全部 6,40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點交情形 點交否: 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標的查封時係空屋，無出租（借）情事，拍定後點交。

二、本件使用權源不明，應買人請自行查明注意，且現況無水電及門窗。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11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價額合計新台幣：32,61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6,530,000元。

四、拍定後抵押權均塗銷。

五、拍賣之建築物(增建部分)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

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六、本件土地使用分區及類別係依現有資料備註，買受人仍應自行向土地及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查

明清楚。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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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三次拍賣）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7司執忠字第689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689號拍賣抵押

物或質物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呂慧麗、鄧美治(即被繼

承人彭大淮之遺產管理人)、茂得建設有限公司所有如附

表所示不動產有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

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

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2 時30分起，將

投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

（地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標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3時整在本院民

事執行處投標室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

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

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

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

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

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

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

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

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

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

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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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

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

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

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

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

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

(http://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7年司執字000689號 財產所有人：呂慧麗、鄧美治(即被繼承人彭大淮之遺產管理人)

編

號

土　　　　地　　　　坐　　　　落 使　用

地類別

使用

分區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2 都市計

畫區

農業

區

4 全部 80,000元

備考

2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2-1 都市計

畫區

住宅

區

73 全部 1,590,000元

備考

3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3 都市計

畫區

住宅

區

89 全部 1,930,000元

備考

4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 都市計

畫區

農業

區

267 全部 5,340,000元

備考

5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1 都市計

畫區

農業

區

133 全部 2,660,000元

備考

6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2 都市計

畫區

住宅

區

133 全部 2,880,000元

備考

7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3-1 都市計

畫區

住宅

區

3 全部 80,000元

備考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

樣主要

建築材

料及房

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

要建築材料

及用途

第二頁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1 查封

1299

花蓮縣新城鄉嘉

平段1571、1571-

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

牌未列號

住家

用、鋼

筋混凝

土造三

層

一層: 88.39

二層: 84.99

三層: 84.99

屋頂突出物: 23.25

合計: 281.62

全部 3,84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2 查封

1300

花蓮縣新城鄉嘉

平段1571、1571-

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

牌未列號

住家

用、鋼

筋混凝

土造四

層

一層: 97.34

二層: 93.34

三層: 93.34

四層: 66.65

屋頂突出物: 28.49

合計: 379.16

全部 5,12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3 查封

1301

花蓮縣新城鄉嘉

平段1572-1、

1573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

牌未列號

住家

用、鋼

筋混凝

土造三

層

一層: 58.80

二層: 53.23

三層: 53.23

屋頂突出物: 35.01

合計: 200.27

全部 2,69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4 查封

1302

花蓮縣新城鄉嘉

平段1572、

1573、1572-1、

1573-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

牌未列號

住家

用、鋼

筋混凝

土造四

層

一層: 121.20

二層: 108.62

三層: 113.53

四層: 108.15

屋頂突出物: 20.02

合計: 471.52

全部 6,40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點交情形 點交否: 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標的查封時係空屋，無出租（借）情事，拍定後點交。

二、本件使用權源不明，應買人請自行查明注意，且現況無水電及門窗。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11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價額合計新台幣：32,61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6,530,000元。

四、拍定後抵押權均塗銷。

五、拍賣之建築物(增建部分)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

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六、本件土地使用分區及類別係依現有資料備註，買受人仍應自行向土地及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查

明清楚。

(續上頁)

第三頁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三次拍賣）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7司執忠字第689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689號拍賣抵押

物或質物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呂慧麗、鄧美治(即被繼

承人彭大淮之遺產管理人)、茂得建設有限公司所有如附

表所示不動產有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

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

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2 時30分起，將

投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

（地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標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3時整在本院民

事執行處投標室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

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

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

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

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

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

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

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

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

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

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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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

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

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

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

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

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

(http://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7年司執字000689號 財產所有人：呂慧麗、鄧美治(即被繼承人彭大淮之遺產管理人)

編

號

土　　　　地　　　　坐　　　　落 使　用

地類別

使用

分區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2 都市計

畫區

農業

區

4 全部 80,000元

備考

2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2-1 都市計

畫區

住宅

區

73 全部 1,590,000元

備考

3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3 都市計

畫區

住宅

區

89 全部 1,930,000元

備考

4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 都市計

畫區

農業

區

267 全部 5,340,000元

備考

5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1 都市計

畫區

農業

區

133 全部 2,660,000元

備考

6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2 都市計

畫區

住宅

區

133 全部 2,880,000元

備考

7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3-1 都市計

畫區

住宅

區

3 全部 80,000元

備考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

樣主要

建築材

料及房

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

要建築材料

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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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1 查封

1299

花蓮縣新城鄉嘉

平段1571、1571-

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

牌未列號

住家

用、鋼

筋混凝

土造三

層

一層: 88.39

二層: 84.99

三層: 84.99

屋頂突出物: 23.25

合計: 281.62

全部 3,84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2 查封

1300

花蓮縣新城鄉嘉

平段1571、1571-

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

牌未列號

住家

用、鋼

筋混凝

土造四

層

一層: 97.34

二層: 93.34

三層: 93.34

四層: 66.65

屋頂突出物: 28.49

合計: 379.16

全部 5,12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3 查封

1301

花蓮縣新城鄉嘉

平段1572-1、

1573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

牌未列號

住家

用、鋼

筋混凝

土造三

層

一層: 58.80

二層: 53.23

三層: 53.23

屋頂突出物: 35.01

合計: 200.27

全部 2,69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4 查封

1302

花蓮縣新城鄉嘉

平段1572、

1573、1572-1、

1573-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

牌未列號

住家

用、鋼

筋混凝

土造四

層

一層: 121.20

二層: 108.62

三層: 113.53

四層: 108.15

屋頂突出物: 20.02

合計: 471.52

全部 6,40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點交情形 點交否: 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標的查封時係空屋，無出租（借）情事，拍定後點交。

二、本件使用權源不明，應買人請自行查明注意，且現況無水電及門窗。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11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價額合計新台幣：32,61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6,530,000元。

四、拍定後抵押權均塗銷。

五、拍賣之建築物(增建部分)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

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六、本件土地使用分區及類別係依現有資料備註，買受人仍應自行向土地及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查

明清楚。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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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三次拍賣）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7司執忠字第689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689號拍賣抵押

物或質物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呂慧麗、鄧美治(即被繼

承人彭大淮之遺產管理人)、茂得建設有限公司所有如附

表所示不動產有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

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

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2 時30分起，將

投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

（地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標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3時整在本院民

事執行處投標室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

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

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

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

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

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

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

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

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

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

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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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

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

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

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

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

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

(http://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7年司執字000689號 財產所有人：呂慧麗、鄧美治(即被繼承人彭大淮之遺產管理人)

編

號

土　　　　地　　　　坐　　　　落 使　用

地類別

使用

分區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2 都市計

畫區

農業

區

4 全部 80,000元

備考

2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2-1 都市計

畫區

住宅

區

73 全部 1,590,000元

備考

3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3 都市計

畫區

住宅

區

89 全部 1,930,000元

備考

4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 都市計

畫區

農業

區

267 全部 5,340,000元

備考

5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1 都市計

畫區

農業

區

133 全部 2,660,000元

備考

6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2 都市計

畫區

住宅

區

133 全部 2,880,000元

備考

7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3-1 都市計

畫區

住宅

區

3 全部 80,000元

備考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

樣主要

建築材

料及房

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

要建築材料

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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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1 查封

1299

花蓮縣新城鄉嘉

平段1571、1571-

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

牌未列號

住家

用、鋼

筋混凝

土造三

層

一層: 88.39

二層: 84.99

三層: 84.99

屋頂突出物: 23.25

合計: 281.62

全部 3,84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2 查封

1300

花蓮縣新城鄉嘉

平段1571、1571-

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

牌未列號

住家

用、鋼

筋混凝

土造四

層

一層: 97.34

二層: 93.34

三層: 93.34

四層: 66.65

屋頂突出物: 28.49

合計: 379.16

全部 5,12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3 查封

1301

花蓮縣新城鄉嘉

平段1572-1、

1573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

牌未列號

住家

用、鋼

筋混凝

土造三

層

一層: 58.80

二層: 53.23

三層: 53.23

屋頂突出物: 35.01

合計: 200.27

全部 2,69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4 查封

1302

花蓮縣新城鄉嘉

平段1572、

1573、1572-1、

1573-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

牌未列號

住家

用、鋼

筋混凝

土造四

層

一層: 121.20

二層: 108.62

三層: 113.53

四層: 108.15

屋頂突出物: 20.02

合計: 471.52

全部 6,40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點交情形 點交否: 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標的查封時係空屋，無出租（借）情事，拍定後點交。

二、本件使用權源不明，應買人請自行查明注意，且現況無水電及門窗。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11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價額合計新台幣：32,61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6,530,000元。

四、拍定後抵押權均塗銷。

五、拍賣之建築物(增建部分)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

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六、本件土地使用分區及類別係依現有資料備註，買受人仍應自行向土地及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查

明清楚。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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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二次拍賣）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7司執忠字第7862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7862號清償債

務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陳麗華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有

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

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

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2 時30分起，將

投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標

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3時整在本院民

事執行處投標室（地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

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

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

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

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

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

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

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

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

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

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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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

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

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

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

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

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

(http://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7年司執字007862號 財產所有人：陳麗華

編

號

土　　　　地　　　　坐　　　　落 使　用

地類別

使用

分區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吉安鄉 南埔 2211-20 乙種建

築用地

鄉村

區

80 2分之1 1,540,000元

備考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

樣主要

建築材

料及房

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

要建築材料

及用途

1 1007 花蓮縣吉安鄉南

埔段2211-20地號

--------------

南海二街202巷33

號

二層樓

鋼筋混

凝土加

強磚造

一層: 39.5

二層: 39.5

合計: 79.0

2分之1 280,000元

備考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2 查封

4860

花蓮縣吉安鄉南

埔段2211-20地號

--------------

南海二街202巷33

號

住家用

鋼筋混

凝土加

強磚造

第一層: 8.68

第二層: 8.68

合計: 17.36

木造雨遮

31.3平方公

尺

2分之1 130,000元

備考 座落基地2211-20地號上已有建物1007建號。本棟增建物座落位置係依查封4831建號建物位置套

繪。

點交情形 點交否: 不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係拍賣應有部分，拍定後不點交。

二、本件標的查封時由債務人自用，無出租(借)情事。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3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價額合計新台幣：1,95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39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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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係依現有資料備註，買受人仍應自行向土地及都市計畫主管機關

查明清楚。

五、拍定後抵押權均塗銷。

六、拍賣之建築物(增建部分)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

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七、依土地法第34條之1之規定，本件土地（建物）係拍賣其應有部分，共有人有優先承買權。

八、有優先購買權人須就得優先購買之標的一併行使購買權，不得僅就拍賣標的之部分行使之。

就剩餘之標的，原拍定人或承買人不得拒絕承買。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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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二次拍賣）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7司執忠字第7862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7862號清償債

務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陳麗華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有

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

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

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2 時30分起，將

投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標

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3時整在本院民

事執行處投標室（地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

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

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

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

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

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

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

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

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

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

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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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

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

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

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

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

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

(http://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7年司執字007862號 財產所有人：陳麗華

編

號

土　　　　地　　　　坐　　　　落 使　用

地類別

使用

分區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吉安鄉 南埔 2211-20 乙種建

築用地

鄉村

區

80 2分之1 1,540,000元

備考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

樣主要

建築材

料及房

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

要建築材料

及用途

1 1007 花蓮縣吉安鄉南

埔段2211-20地號

--------------

南海二街202巷33

號

二層樓

鋼筋混

凝土加

強磚造

一層: 39.5

二層: 39.5

合計: 79.0

2分之1 280,000元

備考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2 查封

4860

花蓮縣吉安鄉南

埔段2211-20地號

--------------

南海二街202巷33

號

住家用

鋼筋混

凝土加

強磚造

第一層: 8.68

第二層: 8.68

合計: 17.36

木造雨遮

31.3平方公

尺

2分之1 130,000元

備考 座落基地2211-20地號上已有建物1007建號。本棟增建物座落位置係依查封4831建號建物位置套

繪。

點交情形 點交否: 不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係拍賣應有部分，拍定後不點交。

二、本件標的查封時由債務人自用，無出租(借)情事。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3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價額合計新台幣：1,95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39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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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係依現有資料備註，買受人仍應自行向土地及都市計畫主管機關

查明清楚。

五、拍定後抵押權均塗銷。

六、拍賣之建築物(增建部分)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

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七、依土地法第34條之1之規定，本件土地（建物）係拍賣其應有部分，共有人有優先承買權。

八、有優先購買權人須就得優先購買之標的一併行使購買權，不得僅就拍賣標的之部分行使之。

就剩餘之標的，原拍定人或承買人不得拒絕承買。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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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一次拍賣）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30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6司執仁15656字第10801301741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6年度司執字第15656號清償債

務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潘文榮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有

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

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

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9時整起，將投

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地

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標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9時30分在本院

民事執行處投標室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

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

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

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

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

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

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

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

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

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

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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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

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

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

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

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

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

(http://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6年司執字015656號 財產所有人：潘文榮

編

號

土　　　　地　　　　坐　　　　落 使　用

地類別

使用

分區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富里鄉 明里 405 乙種建

築用地

鄉村

區

192.24 8分之1 40,000元

備考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

樣主要

建築材

料及房

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

要建築材料

及用途

1 5 花蓮縣富里鄉明

里段405地號

--------------

花蓮縣富里鄉明

里4之1號

住家

用、鋼

筋混凝

土加強

磚造、2

層

一層: 64.53

二層: 64.73

合計: 129.26

陽台(面積：

6.06平方公

尺)

8分之1 130,000元

備考

2 查封

39

花蓮縣富里鄉明

里段405地號

--------------

花蓮縣富里鄉明

里4之1號

住宅、

雨遮、

簡易木

製遮雨

棚、鋼

架蓋鐵

皮

一層: 14.15

三層: 73.56

合計: 87.71

8分之1 20,000元

備考

點交情形 點交否: 不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標的查封時，債務人之母親在場稱該屋目前係由自己與債務人之弟弟所居住使用。經執

行人員入內檢視，建物屋況不佳，壁癌頗嚴重。建物後方有兩座簡易木製遮雨棚，分別作為

晒衣間及雨遮之用途。

二、就查封39部分而言，屬未具獨立性之增建，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

法逕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若前開建物被主管機關認定為違章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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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有被拆除之風險，風險由拍定人自行負擔。

三、本件係拍賣應有部分，有無分管契約不明，拍定後不點交。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3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總價新台幣：19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40,000元。

四、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本件共有人有優先承買權。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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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一次拍賣）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30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6司執仁15656字第10801301741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6年度司執字第15656號清償債

務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潘文榮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有

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

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

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9時整起，將投

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地

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標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9時30分在本院

民事執行處投標室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

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

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

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

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

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

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

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

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

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

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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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

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

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

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

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

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

(http://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6年司執字015656號 財產所有人：潘文榮

編

號

土　　　　地　　　　坐　　　　落 使　用

地類別

使用

分區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富里鄉 明里 405 乙種建

築用地

鄉村

區

192.24 8分之1 40,000元

備考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

樣主要

建築材

料及房

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

要建築材料

及用途

1 5 花蓮縣富里鄉明

里段405地號

--------------

花蓮縣富里鄉明

里4之1號

住家

用、鋼

筋混凝

土加強

磚造、2

層

一層: 64.53

二層: 64.73

合計: 129.26

陽台(面積：

6.06平方公

尺)

8分之1 130,000元

備考

2 查封

39

花蓮縣富里鄉明

里段405地號

--------------

花蓮縣富里鄉明

里4之1號

住宅、

雨遮、

簡易木

製遮雨

棚、鋼

架蓋鐵

皮

一層: 14.15

三層: 73.56

合計: 87.71

8分之1 20,000元

備考

點交情形 點交否: 不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標的查封時，債務人之母親在場稱該屋目前係由自己與債務人之弟弟所居住使用。經執

行人員入內檢視，建物屋況不佳，壁癌頗嚴重。建物後方有兩座簡易木製遮雨棚，分別作為

晒衣間及雨遮之用途。

二、就查封39部分而言，屬未具獨立性之增建，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

法逕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若前開建物被主管機關認定為違章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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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則有被拆除之風險，風險由拍定人自行負擔。

三、本件係拍賣應有部分，有無分管契約不明，拍定後不點交。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3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總價新台幣：19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40,000元。

四、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本件共有人有優先承買權。 

(續上頁)

第三頁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一次拍賣）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31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7司執廉字第7098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7098號損害賠

償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鄭金花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有

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

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

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九點整起，將投

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地

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標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9時30分在本院

民事執行處投標室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

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

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

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

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

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

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

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

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

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

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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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

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

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

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

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

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

(http://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7年司執字007098號 財產所有人：鄭金花

編

號

土　　　　地　　　　坐　　　　落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玉里鎮 永良 409 54.61 全部 400,000元

備考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

樣主要

建築材

料及房

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

要建築材料

及用途

1 21 花蓮縣玉里鎮永

良段409地號

--------------

花蓮縣玉里鎮長

良24號

住家

用、2層

樓、鋼

筋混凝

土加強

磚造

一層: 30.89

二層: 33.76

合計: 64.65

陽台（3.49

平方公尺）

全部 1,100,000元

備考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2 查封

63

花蓮縣玉里鎮永

良段408、409地

號

--------------

花蓮縣玉里鎮長

良24號

住宅、

廚房、

儲藏室

一層: 36.48

二層: 20.76

三層: 48.68

合計: 105.92

陽台（鋼架

鐵皮3.52平

方公尺）

全部 90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點交情形 點交否: 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標的查封時，建物三樓有鐵皮增建，面對外面建物左側亦有木頭及鐵皮搭建之增建，作

為置放農具及雜物之用，該主建物後面亦有增建，與主建物相通，並作為廚房之用。主建物

二、三樓之牆壁、天花板之油漆有剝落現象，水電均正常使用。據本院筆錄記載，建物平常

都是由債務人、債務人之配偶及其兒子所居住使用。

第二頁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二、就查封63部分而言，屬未具獨立性之增建，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

法逕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若前開建物被主管機關認定為違章建築，

則有被拆除之風險，風險由拍定人自行負擔。另根據測量成果圖指出，該建物測量總面積共

計109.44平方公尺（含附屬建物），有部分面積（測量成果圖未記載占用面積為何）占用鄰

地（408地號所有人非本件債務人），占用使用權源不明，拍定後之占用責任由拍定人自行

處理。     

三、本件拍定後點交。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3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總價新台幣：2,40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480,000元。

四、拍定後拍賣標的抵押權均塗銷。 

五、本件如需點交，點交費用由拍定人自理。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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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一次拍賣）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31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7司執廉字第7098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7098號損害賠

償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鄭金花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有

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

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

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九點整起，將投

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地

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標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9時30分在本院

民事執行處投標室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

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

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

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

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

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

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

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

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

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

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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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

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

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

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

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

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

(http://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7年司執字007098號 財產所有人：鄭金花

編

號

土　　　　地　　　　坐　　　　落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玉里鎮 永良 409 54.61 全部 400,000元

備考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

樣主要

建築材

料及房

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

要建築材料

及用途

1 21 花蓮縣玉里鎮永

良段409地號

--------------

花蓮縣玉里鎮長

良24號

住家

用、2層

樓、鋼

筋混凝

土加強

磚造

一層: 30.89

二層: 33.76

合計: 64.65

陽台（3.49

平方公尺）

全部 1,100,000元

備考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2 查封

63

花蓮縣玉里鎮永

良段408、409地

號

--------------

花蓮縣玉里鎮長

良24號

住宅、

廚房、

儲藏室

一層: 36.48

二層: 20.76

三層: 48.68

合計: 105.92

陽台（鋼架

鐵皮3.52平

方公尺）

全部 90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點交情形 點交否: 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標的查封時，建物三樓有鐵皮增建，面對外面建物左側亦有木頭及鐵皮搭建之增建，作

為置放農具及雜物之用，該主建物後面亦有增建，與主建物相通，並作為廚房之用。主建物

二、三樓之牆壁、天花板之油漆有剝落現象，水電均正常使用。據本院筆錄記載，建物平常

都是由債務人、債務人之配偶及其兒子所居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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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查封63部分而言，屬未具獨立性之增建，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

法逕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若前開建物被主管機關認定為違章建築，

則有被拆除之風險，風險由拍定人自行負擔。另根據測量成果圖指出，該建物測量總面積共

計109.44平方公尺（含附屬建物），有部分面積（測量成果圖未記載占用面積為何）占用鄰

地（408地號所有人非本件債務人），占用使用權源不明，拍定後之占用責任由拍定人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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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二次拍賣）（稿）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2月12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7司執仁10719字第10802121623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10719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陳文彬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有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9時整起，將投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標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9時30分在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地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 (http://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7年司執字010719號 財產所有人：陳文彬

		


		


		


		


		


		


		


		




		編號

		土　　　　地　　　　坐　　　　落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花蓮市

		北濱

		


		689

		1680

		100000分之367

		210,000元



		


		備考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1509

		花蓮縣花蓮市北濱段689地號
--------------
花蓮市公正街37號7樓之6

		商業用、12層樓鋼筋混凝土造

		七層: 27.46
合計: 27.46

		陽台：3.17平方公尺

		全部

		1,040,000元



		


		備考

		含共有部分：北濱段1610建號(面積116.73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000分之43)、北濱段1612建號(面積2238.3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00000分之367)

		


		


		


		


		




		點交情形

		


		點交否: 不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標的查封時，債務人不在場，目前房屋使用人為曾小姐，其在場稱房屋現由其向本件債務人承租，月租6,000元，自民國107年4月1日起至108年3月31日止，租期計一年。
二、因本件尚有租賃契約存續中，故拍定後不點交。
三、於核定拍賣條件時（108年1月3日），據使用分區證明書所示，地號689號土地之土地使用分區記載為「商（一）商業區」，後續拍賣程序進行中，使用地類別有異動之虞，請應買人自行查明注意，拍定後，不得執拍賣通知未記載最新之使用地類別為由，向本院聲請撤銷拍定。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2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價額合計新台幣：1,25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250,000元。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黃世維


函 稿 代 碼：5.15.2 不動產拍賣公告(第二次拍賣)(強81)
股       別：仁股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一次拍賣）（稿）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31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7司執廉字第7098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7098號損害賠償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鄭金花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有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九點整起，將投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地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標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9時30分在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http://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7年司執字007098號 財產所有人：鄭金花

		


		


		


		


		


		


		


		




		編號

		土　　　　地　　　　坐　　　　落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玉里鎮

		永良

		


		409

		54.61

		全部

		400,000元



		


		備考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21

		花蓮縣玉里鎮永良段409地號
--------------
花蓮縣玉里鎮長良24號

		住家用、2層樓、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

		一層: 30.89
二層: 33.76
合計: 64.65

		陽台（3.49平方公尺）

		全部

		1,100,000元



		


		備考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2

		查封63

		花蓮縣玉里鎮永良段408、409地號
--------------
花蓮縣玉里鎮長良24號

		住宅、廚房、儲藏室

		一層: 36.48
二層: 20.76
三層: 48.68
合計: 105.92

		陽台（鋼架鐵皮3.52平方公尺）

		全部

		90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點交情形

		


		點交否: 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標的查封時，建物三樓有鐵皮增建，面對外面建物左側亦有木頭及鐵皮搭建之增建，作為置放農具及雜物之用，該主建物後面亦有增建，與主建物相通，並作為廚房之用。主建物二、三樓之牆壁、天花板之油漆有剝落現象，水電均正常使用。據本院筆錄記載，建物平常都是由債務人、債務人之配偶及其兒子所居住使用。
二、就查封63部分而言，屬未具獨立性之增建，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若前開建物被主管機關認定為違章建築，則有被拆除之風險，風險由拍定人自行負擔。另根據測量成果圖指出，該建物測量總面積共計109.44平方公尺（含附屬建物），有部分面積（測量成果圖未記載占用面積為何）占用鄰地（408地號所有人非本件債務人），占用使用權源不明，拍定後之占用責任由拍定人自行處理。     
三、本件拍定後點交。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3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總價新台幣：2,40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480,000元。
四、拍定後拍賣標的抵押權均塗銷。 
五、本件如需點交，點交費用由拍定人自理。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黃世維


函 稿 代 碼：5.14.2 不動產拍賣公告(第一次拍賣)(強81)
股       別：廉股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一次拍賣）（稿）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31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7司執廉字第7098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7098號損害賠償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鄭金花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有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九點整起，將投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地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標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9時30分在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http://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7年司執字007098號 財產所有人：鄭金花

		


		


		


		


		


		


		


		




		編號

		土　　　　地　　　　坐　　　　落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玉里鎮

		永良

		


		409

		54.61

		全部

		400,000元



		


		備考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21

		花蓮縣玉里鎮永良段409地號
--------------
花蓮縣玉里鎮長良24號

		住家用、2層樓、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

		一層: 30.89
二層: 33.76
合計: 64.65

		陽台（3.49平方公尺）

		全部

		1,100,000元



		


		備考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2

		查封63

		花蓮縣玉里鎮永良段408、409地號
--------------
花蓮縣玉里鎮長良24號

		住宅、廚房、儲藏室

		一層: 36.48
二層: 20.76
三層: 48.68
合計: 105.92

		陽台（鋼架鐵皮3.52平方公尺）

		全部

		90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點交情形

		


		點交否: 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標的查封時，建物三樓有鐵皮增建，面對外面建物左側亦有木頭及鐵皮搭建之增建，作為置放農具及雜物之用，該主建物後面亦有增建，與主建物相通，並作為廚房之用。主建物二、三樓之牆壁、天花板之油漆有剝落現象，水電均正常使用。據本院筆錄記載，建物平常都是由債務人、債務人之配偶及其兒子所居住使用。
二、就查封63部分而言，屬未具獨立性之增建，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若前開建物被主管機關認定為違章建築，則有被拆除之風險，風險由拍定人自行負擔。另根據測量成果圖指出，該建物測量總面積共計109.44平方公尺（含附屬建物），有部分面積（測量成果圖未記載占用面積為何）占用鄰地（408地號所有人非本件債務人），占用使用權源不明，拍定後之占用責任由拍定人自行處理。     
三、本件拍定後點交。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3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總價新台幣：2,40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480,000元。
四、拍定後拍賣標的抵押權均塗銷。 
五、本件如需點交，點交費用由拍定人自理。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黃世維


函 稿 代 碼：5.14.2 不動產拍賣公告(第一次拍賣)(強81)
股       別：廉股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三次拍賣）（稿）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7司執忠字第689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689號拍賣抵押物或質物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呂慧麗、鄧美治(即被繼承人彭大淮之遺產管理人)、茂得建設有限公司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有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2 時30分起，將投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地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標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3時整在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 (http://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7年司執字000689號 財產所有人：呂慧麗、鄧美治(即被繼承人彭大淮之遺產管理人)

		


		


		


		


		


		


		


		


		


		




		編號

		土　　　　地　　　　坐　　　　落

		


		


		


		


		使　用
地類別

		使用
分區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2

		都市計畫區

		農業區

		4

		全部

		80,000元



		


		備考

		


		


		


		


		


		


		


		


		




		2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2-1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73

		全部

		1,590,000元



		


		備考

		


		


		


		


		


		


		


		


		




		3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3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89

		全部

		1,930,000元



		


		備考

		


		


		


		


		


		


		


		


		




		4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

		都市計畫區

		農業區

		267

		全部

		5,340,000元



		


		備考

		


		


		


		


		


		


		


		


		




		5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1

		都市計畫區

		農業區

		133

		全部

		2,660,000元



		


		備考

		


		


		


		


		


		


		


		


		




		6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2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133

		全部

		2,880,000元



		


		備考

		


		


		


		


		


		


		


		


		




		7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3-1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3

		全部

		80,000元



		


		備考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查封1299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1、1571-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三層

		一層: 88.39
二層: 84.99
三層: 84.99
屋頂突出物: 23.25
合計: 281.62

		


		全部

		3,84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2

		查封1300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1、1571-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四層

		一層: 97.34
二層: 93.34
三層: 93.34
四層: 66.65
屋頂突出物: 28.49
合計: 379.16

		


		全部

		5,12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3

		查封1301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2-1、1573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三層

		一層: 58.80
二層: 53.23
三層: 53.23
屋頂突出物: 35.01
合計: 200.27

		


		全部

		2,69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4

		查封1302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2、1573、1572-1、1573-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四層

		一層: 121.20
二層: 108.62
三層: 113.53
四層: 108.15
屋頂突出物: 20.02
合計: 471.52

		


		全部

		6,40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點交情形

		


		點交否: 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標的查封時係空屋，無出租（借）情事，拍定後點交。
二、本件使用權源不明，應買人請自行查明注意，且現況無水電及門窗。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11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價額合計新台幣：32,61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6,530,000元。
四、拍定後抵押權均塗銷。
五、拍賣之建築物(增建部分)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六、本件土地使用分區及類別係依現有資料備註，買受人仍應自行向土地及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查明清楚。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程志賓


函 稿 代 碼：5.16.2 不動產拍賣公告(第三次拍賣)(強81)
股       別：忠股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三次拍賣）（稿）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7司執忠字第689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689號拍賣抵押物或質物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呂慧麗、鄧美治(即被繼承人彭大淮之遺產管理人)、茂得建設有限公司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有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2 時30分起，將投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地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標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3時整在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 (http://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7年司執字000689號 財產所有人：呂慧麗、鄧美治(即被繼承人彭大淮之遺產管理人)

		


		


		


		


		


		


		


		


		


		




		編號

		土　　　　地　　　　坐　　　　落

		


		


		


		


		使　用
地類別

		使用
分區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2

		都市計畫區

		農業區

		4

		全部

		80,000元



		


		備考

		


		


		


		


		


		


		


		


		




		2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2-1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73

		全部

		1,590,000元



		


		備考

		


		


		


		


		


		


		


		


		




		3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3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89

		全部

		1,930,000元



		


		備考

		


		


		


		


		


		


		


		


		




		4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

		都市計畫區

		農業區

		267

		全部

		5,340,000元



		


		備考

		


		


		


		


		


		


		


		


		




		5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1

		都市計畫區

		農業區

		133

		全部

		2,660,000元



		


		備考

		


		


		


		


		


		


		


		


		




		6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2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133

		全部

		2,880,000元



		


		備考

		


		


		


		


		


		


		


		


		




		7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3-1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3

		全部

		80,000元



		


		備考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查封1299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1、1571-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三層

		一層: 88.39
二層: 84.99
三層: 84.99
屋頂突出物: 23.25
合計: 281.62

		


		全部

		3,84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2

		查封1300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1、1571-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四層

		一層: 97.34
二層: 93.34
三層: 93.34
四層: 66.65
屋頂突出物: 28.49
合計: 379.16

		


		全部

		5,12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3

		查封1301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2-1、1573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三層

		一層: 58.80
二層: 53.23
三層: 53.23
屋頂突出物: 35.01
合計: 200.27

		


		全部

		2,69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4

		查封1302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2、1573、1572-1、1573-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四層

		一層: 121.20
二層: 108.62
三層: 113.53
四層: 108.15
屋頂突出物: 20.02
合計: 471.52

		


		全部

		6,40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點交情形

		


		點交否: 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標的查封時係空屋，無出租（借）情事，拍定後點交。
二、本件使用權源不明，應買人請自行查明注意，且現況無水電及門窗。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11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價額合計新台幣：32,61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6,530,000元。
四、拍定後抵押權均塗銷。
五、拍賣之建築物(增建部分)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六、本件土地使用分區及類別係依現有資料備註，買受人仍應自行向土地及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查明清楚。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程志賓


函 稿 代 碼：5.16.2 不動產拍賣公告(第三次拍賣)(強81)
股       別：忠股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三次拍賣）（稿）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7司執忠字第689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689號拍賣抵押物或質物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呂慧麗、鄧美治(即被繼承人彭大淮之遺產管理人)、茂得建設有限公司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有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2 時30分起，將投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地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標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3時整在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 (http://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7年司執字000689號 財產所有人：呂慧麗、鄧美治(即被繼承人彭大淮之遺產管理人)

		


		


		


		


		


		


		


		


		


		




		編號

		土　　　　地　　　　坐　　　　落

		


		


		


		


		使　用
地類別

		使用
分區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2

		都市計畫區

		農業區

		4

		全部

		80,000元



		


		備考

		


		


		


		


		


		


		


		


		




		2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2-1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73

		全部

		1,590,000元



		


		備考

		


		


		


		


		


		


		


		


		




		3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3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89

		全部

		1,930,000元



		


		備考

		


		


		


		


		


		


		


		


		




		4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

		都市計畫區

		農業區

		267

		全部

		5,340,000元



		


		備考

		


		


		


		


		


		


		


		


		




		5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1

		都市計畫區

		農業區

		133

		全部

		2,660,000元



		


		備考

		


		


		


		


		


		


		


		


		




		6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2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133

		全部

		2,880,000元



		


		備考

		


		


		


		


		


		


		


		


		




		7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3-1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3

		全部

		80,000元



		


		備考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查封1299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1、1571-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三層

		一層: 88.39
二層: 84.99
三層: 84.99
屋頂突出物: 23.25
合計: 281.62

		


		全部

		3,84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2

		查封1300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1、1571-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四層

		一層: 97.34
二層: 93.34
三層: 93.34
四層: 66.65
屋頂突出物: 28.49
合計: 379.16

		


		全部

		5,12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3

		查封1301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2-1、1573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三層

		一層: 58.80
二層: 53.23
三層: 53.23
屋頂突出物: 35.01
合計: 200.27

		


		全部

		2,69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4

		查封1302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2、1573、1572-1、1573-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四層

		一層: 121.20
二層: 108.62
三層: 113.53
四層: 108.15
屋頂突出物: 20.02
合計: 471.52

		


		全部

		6,40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點交情形

		


		點交否: 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標的查封時係空屋，無出租（借）情事，拍定後點交。
二、本件使用權源不明，應買人請自行查明注意，且現況無水電及門窗。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11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價額合計新台幣：32,61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6,530,000元。
四、拍定後抵押權均塗銷。
五、拍賣之建築物(增建部分)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六、本件土地使用分區及類別係依現有資料備註，買受人仍應自行向土地及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查明清楚。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程志賓


函 稿 代 碼：5.16.2 不動產拍賣公告(第三次拍賣)(強81)
股       別：忠股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三次拍賣）（稿）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7司執忠字第689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689號拍賣抵押物或質物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呂慧麗、鄧美治(即被繼承人彭大淮之遺產管理人)、茂得建設有限公司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有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2 時30分起，將投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地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標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3時整在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 (http://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7年司執字000689號 財產所有人：呂慧麗、鄧美治(即被繼承人彭大淮之遺產管理人)

		


		


		


		


		


		


		


		


		


		




		編號

		土　　　　地　　　　坐　　　　落

		


		


		


		


		使　用
地類別

		使用
分區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2

		都市計畫區

		農業區

		4

		全部

		80,000元



		


		備考

		


		


		


		


		


		


		


		


		




		2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2-1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73

		全部

		1,590,000元



		


		備考

		


		


		


		


		


		


		


		


		




		3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3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89

		全部

		1,930,000元



		


		備考

		


		


		


		


		


		


		


		


		




		4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

		都市計畫區

		農業區

		267

		全部

		5,340,000元



		


		備考

		


		


		


		


		


		


		


		


		




		5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1

		都市計畫區

		農業區

		133

		全部

		2,660,000元



		


		備考

		


		


		


		


		


		


		


		


		




		6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2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133

		全部

		2,880,000元



		


		備考

		


		


		


		


		


		


		


		


		




		7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3-1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3

		全部

		80,000元



		


		備考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查封1299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1、1571-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三層

		一層: 88.39
二層: 84.99
三層: 84.99
屋頂突出物: 23.25
合計: 281.62

		


		全部

		3,84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2

		查封1300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1、1571-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四層

		一層: 97.34
二層: 93.34
三層: 93.34
四層: 66.65
屋頂突出物: 28.49
合計: 379.16

		


		全部

		5,12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3

		查封1301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2-1、1573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三層

		一層: 58.80
二層: 53.23
三層: 53.23
屋頂突出物: 35.01
合計: 200.27

		


		全部

		2,69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4

		查封1302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2、1573、1572-1、1573-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四層

		一層: 121.20
二層: 108.62
三層: 113.53
四層: 108.15
屋頂突出物: 20.02
合計: 471.52

		


		全部

		6,40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點交情形

		


		點交否: 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標的查封時係空屋，無出租（借）情事，拍定後點交。
二、本件使用權源不明，應買人請自行查明注意，且現況無水電及門窗。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11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價額合計新台幣：32,61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6,530,000元。
四、拍定後抵押權均塗銷。
五、拍賣之建築物(增建部分)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六、本件土地使用分區及類別係依現有資料備註，買受人仍應自行向土地及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查明清楚。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程志賓


函 稿 代 碼：5.16.2 不動產拍賣公告(第三次拍賣)(強81)
股       別：忠股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二次拍賣）（稿）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7司執忠字第7862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786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陳麗華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有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2 時30分起，將投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標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3時整在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地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 (http://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7年司執字007862號 財產所有人：陳麗華

		


		


		


		


		


		


		


		


		


		




		編號

		土　　　　地　　　　坐　　　　落

		


		


		


		


		使　用
地類別

		使用
分區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吉安鄉

		南埔

		


		2211-20

		乙種建築用地

		鄉村區

		80

		2分之1

		1,540,000元



		


		備考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1007

		花蓮縣吉安鄉南埔段2211-20地號
--------------
南海二街202巷33號

		二層樓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

		一層: 39.5
二層: 39.5
合計: 79.0

		


		2分之1

		280,000元



		


		備考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2

		查封4860

		花蓮縣吉安鄉南埔段2211-20地號
--------------
南海二街202巷33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

		第一層: 8.68
第二層: 8.68
合計: 17.36

		木造雨遮31.3平方公尺

		2分之1

		130,000元



		


		備考

		座落基地2211-20地號上已有建物1007建號。本棟增建物座落位置係依查封4831建號建物位置套繪。

		


		


		


		


		




		點交情形

		


		點交否: 不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係拍賣應有部分，拍定後不點交。
二、本件標的查封時由債務人自用，無出租(借)情事。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3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價額合計新台幣：1,95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390,000元。
四、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係依現有資料備註，買受人仍應自行向土地及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查明清楚。
五、拍定後抵押權均塗銷。
六、拍賣之建築物(增建部分)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七、依土地法第34條之1之規定，本件土地（建物）係拍賣其應有部分，共有人有優先承買權。
八、有優先購買權人須就得優先購買之標的一併行使購買權，不得僅就拍賣標的之部分行使之。就剩餘之標的，原拍定人或承買人不得拒絕承買。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程志賓


函 稿 代 碼：5.15.2 不動產拍賣公告(第二次拍賣)(強81)
股       別：忠股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二次拍賣）（稿）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7司執忠字第7862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786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陳麗華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有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2 時30分起，將投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標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3時整在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地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 (http://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7年司執字007862號 財產所有人：陳麗華

		


		


		


		


		


		


		


		


		


		




		編號

		土　　　　地　　　　坐　　　　落

		


		


		


		


		使　用
地類別

		使用
分區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吉安鄉

		南埔

		


		2211-20

		乙種建築用地

		鄉村區

		80

		2分之1

		1,540,000元



		


		備考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1007

		花蓮縣吉安鄉南埔段2211-20地號
--------------
南海二街202巷33號

		二層樓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

		一層: 39.5
二層: 39.5
合計: 79.0

		


		2分之1

		280,000元



		


		備考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2

		查封4860

		花蓮縣吉安鄉南埔段2211-20地號
--------------
南海二街202巷33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

		第一層: 8.68
第二層: 8.68
合計: 17.36

		木造雨遮31.3平方公尺

		2分之1

		130,000元



		


		備考

		座落基地2211-20地號上已有建物1007建號。本棟增建物座落位置係依查封4831建號建物位置套繪。

		


		


		


		


		




		點交情形

		


		點交否: 不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係拍賣應有部分，拍定後不點交。
二、本件標的查封時由債務人自用，無出租(借)情事。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3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價額合計新台幣：1,95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390,000元。
四、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係依現有資料備註，買受人仍應自行向土地及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查明清楚。
五、拍定後抵押權均塗銷。
六、拍賣之建築物(增建部分)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七、依土地法第34條之1之規定，本件土地（建物）係拍賣其應有部分，共有人有優先承買權。
八、有優先購買權人須就得優先購買之標的一併行使購買權，不得僅就拍賣標的之部分行使之。就剩餘之標的，原拍定人或承買人不得拒絕承買。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程志賓


函 稿 代 碼：5.15.2 不動產拍賣公告(第二次拍賣)(強81)
股       別：忠股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一次拍賣）（稿）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30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6司執仁15656字第10801301741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6年度司執字第15656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潘文榮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有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9時整起，將投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地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標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9時30分在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http://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6年司執字015656號 財產所有人：潘文榮

		


		


		


		


		


		


		


		


		


		




		編號

		土　　　　地　　　　坐　　　　落

		


		


		


		


		使　用
地類別

		使用
分區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富里鄉

		明里

		


		405

		乙種建築用地

		鄉村區

		192.24

		8分之1

		40,000元



		


		備考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5

		花蓮縣富里鄉明里段405地號
--------------
花蓮縣富里鄉明里4之1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2層

		一層: 64.53
二層: 64.73
合計: 129.26

		陽台(面積：6.06平方公尺)

		8分之1

		130,000元



		


		備考

		


		


		


		


		


		




		2

		查封39

		花蓮縣富里鄉明里段405地號
--------------
花蓮縣富里鄉明里4之1號

		住宅、雨遮、簡易木製遮雨棚、鋼架蓋鐵皮

		一層: 14.15
三層: 73.56
合計: 87.71

		


		8分之1

		20,000元



		


		備考

		


		


		


		


		


		




		點交情形

		


		點交否: 不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標的查封時，債務人之母親在場稱該屋目前係由自己與債務人之弟弟所居住使用。經執行人員入內檢視，建物屋況不佳，壁癌頗嚴重。建物後方有兩座簡易木製遮雨棚，分別作為晒衣間及雨遮之用途。
二、就查封39部分而言，屬未具獨立性之增建，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若前開建物被主管機關認定為違章建築，則有被拆除之風險，風險由拍定人自行負擔。
三、本件係拍賣應有部分，有無分管契約不明，拍定後不點交。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3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總價新台幣：19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40,000元。
四、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本件共有人有優先承買權。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黃世維


函 稿 代 碼：5.14.2 不動產拍賣公告(第一次拍賣)(強81)
股       別：仁股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一次拍賣）（稿）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30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6司執仁15656字第10801301741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6年度司執字第15656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潘文榮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有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9時整起，將投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地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標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9時30分在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http://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6年司執字015656號 財產所有人：潘文榮

		


		


		


		


		


		


		


		


		


		




		編號

		土　　　　地　　　　坐　　　　落

		


		


		


		


		使　用
地類別

		使用
分區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富里鄉

		明里

		


		405

		乙種建築用地

		鄉村區

		192.24

		8分之1

		40,000元



		


		備考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5

		花蓮縣富里鄉明里段405地號
--------------
花蓮縣富里鄉明里4之1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2層

		一層: 64.53
二層: 64.73
合計: 129.26

		陽台(面積：6.06平方公尺)

		8分之1

		130,000元



		


		備考

		


		


		


		


		


		




		2

		查封39

		花蓮縣富里鄉明里段405地號
--------------
花蓮縣富里鄉明里4之1號

		住宅、雨遮、簡易木製遮雨棚、鋼架蓋鐵皮

		一層: 14.15
三層: 73.56
合計: 87.71

		


		8分之1

		20,000元



		


		備考

		


		


		


		


		


		




		點交情形

		


		點交否: 不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標的查封時，債務人之母親在場稱該屋目前係由自己與債務人之弟弟所居住使用。經執行人員入內檢視，建物屋況不佳，壁癌頗嚴重。建物後方有兩座簡易木製遮雨棚，分別作為晒衣間及雨遮之用途。
二、就查封39部分而言，屬未具獨立性之增建，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若前開建物被主管機關認定為違章建築，則有被拆除之風險，風險由拍定人自行負擔。
三、本件係拍賣應有部分，有無分管契約不明，拍定後不點交。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3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總價新台幣：19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40,000元。
四、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本件共有人有優先承買權。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黃世維


函 稿 代 碼：5.14.2 不動產拍賣公告(第一次拍賣)(強81)
股       別：仁股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二次拍賣）（稿）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2月12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7司執仁10719字第10802121623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10719號清償債
      務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陳文彬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有
      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
      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
      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9時整起，將投
      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標櫃
      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9時30分在本院
      民事執行處投標室（地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當眾開標
      。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
      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
      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
      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
      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
        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
        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人
        、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
        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
        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
        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
        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
        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
        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
        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
        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
        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 (http
      ://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7年司執字010719號 財產所有人：陳文彬         編號 土　　　　地　　　　坐　　　　落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花蓮市 北濱  689 1680 100000分之367 210,000元  備考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1509 花蓮縣花蓮市北濱段689地號 -------------- 花蓮市公正街37號7樓之6 商業用、12層樓鋼筋混凝土造 七層: 27.46 合計: 27.46 陽台：3.17平方公尺 全部 1,040,000元  備考 含共有部分：北濱段1610建號(面積116.73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000分之43)、北濱段1612建號(面積2238.3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00000分之367)      點交情形  點交否: 不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標的查封時，債務人不在場，目前房屋使用人為曾小姐，其在場稱房屋現由其向本件債務人承租，月租6,000元，自民國107年4月1日起至108年3月31日止，租期計一年。 二、因本件尚有租賃契約存續中，故拍定後不點交。 三、於核定拍賣條件時（108年1月3日），據使用分區證明書所示，地號689號土地之土地使用分區記載為「商（一）商業區」，後續拍賣程序進行中，使用地類別有異動之虞，請應買人自行查明注意，拍定後，不得執拍賣通知未記載最新之使用地類別為由，向本院聲請撤銷拍定。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2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價額合計新台幣：1,25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250,000元。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黃世維

函 稿 代 碼：5.15.2 不動產拍賣公告(第二次拍賣)(強81)
股       別：仁股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一次拍賣）（稿）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31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7司執廉字第7098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7098號損害賠
      償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鄭金花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有
      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
      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
      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九點整起，將投
      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地
      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標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9時30分在本院
      民事執行處投標室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
      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
      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
      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
      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
        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
        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人
        、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
        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
        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
        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
        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
        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
        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
        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
        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
        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http:
      //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7年司執字007098號 財產所有人：鄭金花         編號 土　　　　地　　　　坐　　　　落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玉里鎮 永良  409 54.61 全部 400,000元  備考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21 花蓮縣玉里鎮永良段409地號 -------------- 花蓮縣玉里鎮長良24號 住家用、2層樓、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 一層: 30.89 二層: 33.76 合計: 64.65 陽台（3.49平方公尺） 全部 1,100,000元  備考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2 查封63 花蓮縣玉里鎮永良段408、409地號 -------------- 花蓮縣玉里鎮長良24號 住宅、廚房、儲藏室 一層: 36.48 二層: 20.76 三層: 48.68 合計: 105.92 陽台（鋼架鐵皮3.52平方公尺） 全部 90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點交情形  點交否: 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標的查封時，建物三樓有鐵皮增建，面對外面建物左側亦有木頭及鐵皮搭建之增建，作為置放農具及雜物之用，該主建物後面亦有增建，與主建物相通，並作為廚房之用。主建物二、三樓之牆壁、天花板之油漆有剝落現象，水電均正常使用。據本院筆錄記載，建物平常都是由債務人、債務人之配偶及其兒子所居住使用。 二、就查封63部分而言，屬未具獨立性之增建，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若前開建物被主管機關認定為違章建築，則有被拆除之風險，風險由拍定人自行負擔。另根據測量成果圖指出，該建物測量總面積共計109.44平方公尺（含附屬建物），有部分面積（測量成果圖未記載占用面積為何）占用鄰地（408地號所有人非本件債務人），占用使用權源不明，拍定後之占用責任由拍定人自行處理。      三、本件拍定後點交。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3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總價新台幣：2,40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480,000元。 四、拍定後拍賣標的抵押權均塗銷。  五、本件如需點交，點交費用由拍定人自理。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黃世維

函 稿 代 碼：5.14.2 不動產拍賣公告(第一次拍賣)(強81)
股       別：廉股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一次拍賣）（稿）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31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7司執廉字第7098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7098號損害賠
      償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鄭金花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有
      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
      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
      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九點整起，將投
      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地
      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標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9時30分在本院
      民事執行處投標室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
      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
      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
      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
      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
        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
        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人
        、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
        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
        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
        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
        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
        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
        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
        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
        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
        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http:
      //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7年司執字007098號 財產所有人：鄭金花         編號 土　　　　地　　　　坐　　　　落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玉里鎮 永良  409 54.61 全部 400,000元  備考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21 花蓮縣玉里鎮永良段409地號 -------------- 花蓮縣玉里鎮長良24號 住家用、2層樓、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 一層: 30.89 二層: 33.76 合計: 64.65 陽台（3.49平方公尺） 全部 1,100,000元  備考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2 查封63 花蓮縣玉里鎮永良段408、409地號 -------------- 花蓮縣玉里鎮長良24號 住宅、廚房、儲藏室 一層: 36.48 二層: 20.76 三層: 48.68 合計: 105.92 陽台（鋼架鐵皮3.52平方公尺） 全部 90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點交情形  點交否: 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標的查封時，建物三樓有鐵皮增建，面對外面建物左側亦有木頭及鐵皮搭建之增建，作為置放農具及雜物之用，該主建物後面亦有增建，與主建物相通，並作為廚房之用。主建物二、三樓之牆壁、天花板之油漆有剝落現象，水電均正常使用。據本院筆錄記載，建物平常都是由債務人、債務人之配偶及其兒子所居住使用。 二、就查封63部分而言，屬未具獨立性之增建，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若前開建物被主管機關認定為違章建築，則有被拆除之風險，風險由拍定人自行負擔。另根據測量成果圖指出，該建物測量總面積共計109.44平方公尺（含附屬建物），有部分面積（測量成果圖未記載占用面積為何）占用鄰地（408地號所有人非本件債務人），占用使用權源不明，拍定後之占用責任由拍定人自行處理。      三、本件拍定後點交。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3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總價新台幣：2,40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480,000元。 四、拍定後拍賣標的抵押權均塗銷。  五、本件如需點交，點交費用由拍定人自理。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黃世維

函 稿 代 碼：5.14.2 不動產拍賣公告(第一次拍賣)(強81)
股       別：廉股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三次拍賣）（稿）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7司執忠字第689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689號拍賣抵押
      物或質物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呂慧麗、鄧美治(即被繼
      承人彭大淮之遺產管理人)、茂得建設有限公司所有如附
      表所示不動產有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
      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
      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2 時30分起，將
      投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
      地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標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3時整在本院民
      事執行處投標室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
      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
      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
      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
      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
        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
        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人
        、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
        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
        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
        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
        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
        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
        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
        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
        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
        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 (http
      ://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7年司執字000689號 財產所有人：呂慧麗、鄧美治(即被繼承人彭大淮之遺產管理人)           編號 土　　　　地　　　　坐　　　　落     使　用 地類別 使用 分區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2 都市計畫區 農業區 4 全部 80,000元  備考          2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2-1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73 全部 1,590,000元  備考          3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3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89 全部 1,930,000元  備考          4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 都市計畫區 農業區 267 全部 5,340,000元  備考          5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1 都市計畫區 農業區 133 全部 2,660,000元  備考          6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2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133 全部 2,880,000元  備考          7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3-1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3 全部 80,000元  備考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查封1299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1、1571-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三層 一層: 88.39 二層: 84.99 三層: 84.99 屋頂突出物: 23.25 合計: 281.62  全部 3,84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2 查封1300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1、1571-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四層 一層: 97.34 二層: 93.34 三層: 93.34 四層: 66.65 屋頂突出物: 28.49 合計: 379.16  全部 5,12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3 查封1301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2-1、1573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三層 一層: 58.80 二層: 53.23 三層: 53.23 屋頂突出物: 35.01 合計: 200.27  全部 2,69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4 查封1302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2、1573、1572-1、1573-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四層 一層: 121.20 二層: 108.62 三層: 113.53 四層: 108.15 屋頂突出物: 20.02 合計: 471.52  全部 6,40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點交情形  點交否: 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標的查封時係空屋，無出租（借）情事，拍定後點交。 二、本件使用權源不明，應買人請自行查明注意，且現況無水電及門窗。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11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價額合計新台幣：32,61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6,530,000元。 四、拍定後抵押權均塗銷。 五、拍賣之建築物(增建部分)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六、本件土地使用分區及類別係依現有資料備註，買受人仍應自行向土地及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查明清楚。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程志賓

函 稿 代 碼：5.16.2 不動產拍賣公告(第三次拍賣)(強81)
股       別：忠股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三次拍賣）（稿）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7司執忠字第689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689號拍賣抵押
      物或質物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呂慧麗、鄧美治(即被繼
      承人彭大淮之遺產管理人)、茂得建設有限公司所有如附
      表所示不動產有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
      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
      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2 時30分起，將
      投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
      地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標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3時整在本院民
      事執行處投標室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
      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
      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
      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
      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
        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
        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人
        、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
        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
        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
        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
        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
        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
        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
        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
        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
        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 (http
      ://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7年司執字000689號 財產所有人：呂慧麗、鄧美治(即被繼承人彭大淮之遺產管理人)           編號 土　　　　地　　　　坐　　　　落     使　用 地類別 使用 分區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2 都市計畫區 農業區 4 全部 80,000元  備考          2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2-1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73 全部 1,590,000元  備考          3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3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89 全部 1,930,000元  備考          4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 都市計畫區 農業區 267 全部 5,340,000元  備考          5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1 都市計畫區 農業區 133 全部 2,660,000元  備考          6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2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133 全部 2,880,000元  備考          7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3-1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3 全部 80,000元  備考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查封1299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1、1571-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三層 一層: 88.39 二層: 84.99 三層: 84.99 屋頂突出物: 23.25 合計: 281.62  全部 3,84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2 查封1300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1、1571-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四層 一層: 97.34 二層: 93.34 三層: 93.34 四層: 66.65 屋頂突出物: 28.49 合計: 379.16  全部 5,12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3 查封1301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2-1、1573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三層 一層: 58.80 二層: 53.23 三層: 53.23 屋頂突出物: 35.01 合計: 200.27  全部 2,69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4 查封1302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2、1573、1572-1、1573-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四層 一層: 121.20 二層: 108.62 三層: 113.53 四層: 108.15 屋頂突出物: 20.02 合計: 471.52  全部 6,40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點交情形  點交否: 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標的查封時係空屋，無出租（借）情事，拍定後點交。 二、本件使用權源不明，應買人請自行查明注意，且現況無水電及門窗。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11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價額合計新台幣：32,61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6,530,000元。 四、拍定後抵押權均塗銷。 五、拍賣之建築物(增建部分)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六、本件土地使用分區及類別係依現有資料備註，買受人仍應自行向土地及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查明清楚。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程志賓

函 稿 代 碼：5.16.2 不動產拍賣公告(第三次拍賣)(強81)
股       別：忠股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三次拍賣）（稿）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7司執忠字第689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689號拍賣抵押
      物或質物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呂慧麗、鄧美治(即被繼
      承人彭大淮之遺產管理人)、茂得建設有限公司所有如附
      表所示不動產有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
      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
      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2 時30分起，將
      投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
      地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標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3時整在本院民
      事執行處投標室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
      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
      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
      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
      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
        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
        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人
        、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
        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
        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
        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
        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
        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
        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
        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
        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
        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 (http
      ://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7年司執字000689號 財產所有人：呂慧麗、鄧美治(即被繼承人彭大淮之遺產管理人)           編號 土　　　　地　　　　坐　　　　落     使　用 地類別 使用 分區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2 都市計畫區 農業區 4 全部 80,000元  備考          2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2-1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73 全部 1,590,000元  備考          3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3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89 全部 1,930,000元  備考          4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 都市計畫區 農業區 267 全部 5,340,000元  備考          5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1 都市計畫區 農業區 133 全部 2,660,000元  備考          6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2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133 全部 2,880,000元  備考          7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3-1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3 全部 80,000元  備考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查封1299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1、1571-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三層 一層: 88.39 二層: 84.99 三層: 84.99 屋頂突出物: 23.25 合計: 281.62  全部 3,84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2 查封1300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1、1571-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四層 一層: 97.34 二層: 93.34 三層: 93.34 四層: 66.65 屋頂突出物: 28.49 合計: 379.16  全部 5,12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3 查封1301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2-1、1573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三層 一層: 58.80 二層: 53.23 三層: 53.23 屋頂突出物: 35.01 合計: 200.27  全部 2,69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4 查封1302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2、1573、1572-1、1573-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四層 一層: 121.20 二層: 108.62 三層: 113.53 四層: 108.15 屋頂突出物: 20.02 合計: 471.52  全部 6,40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點交情形  點交否: 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標的查封時係空屋，無出租（借）情事，拍定後點交。 二、本件使用權源不明，應買人請自行查明注意，且現況無水電及門窗。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11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價額合計新台幣：32,61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6,530,000元。 四、拍定後抵押權均塗銷。 五、拍賣之建築物(增建部分)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六、本件土地使用分區及類別係依現有資料備註，買受人仍應自行向土地及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查明清楚。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程志賓

函 稿 代 碼：5.16.2 不動產拍賣公告(第三次拍賣)(強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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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三次拍賣）（稿）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7司執忠字第689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689號拍賣抵押
      物或質物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呂慧麗、鄧美治(即被繼
      承人彭大淮之遺產管理人)、茂得建設有限公司所有如附
      表所示不動產有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
      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
      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2 時30分起，將
      投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
      地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標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3時整在本院民
      事執行處投標室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
      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
      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
      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
      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
        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
        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人
        、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
        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
        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
        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
        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
        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
        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
        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
        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
        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 (http
      ://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7年司執字000689號 財產所有人：呂慧麗、鄧美治(即被繼承人彭大淮之遺產管理人)           編號 土　　　　地　　　　坐　　　　落     使　用 地類別 使用 分區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2 都市計畫區 農業區 4 全部 80,000元  備考          2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2-1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73 全部 1,590,000元  備考          3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3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89 全部 1,930,000元  備考          4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 都市計畫區 農業區 267 全部 5,340,000元  備考          5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1 都市計畫區 農業區 133 全部 2,660,000元  備考          6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2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133 全部 2,880,000元  備考          7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3-1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3 全部 80,000元  備考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查封1299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1、1571-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三層 一層: 88.39 二層: 84.99 三層: 84.99 屋頂突出物: 23.25 合計: 281.62  全部 3,84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2 查封1300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1、1571-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四層 一層: 97.34 二層: 93.34 三層: 93.34 四層: 66.65 屋頂突出物: 28.49 合計: 379.16  全部 5,12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3 查封1301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2-1、1573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三層 一層: 58.80 二層: 53.23 三層: 53.23 屋頂突出物: 35.01 合計: 200.27  全部 2,69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4 查封1302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2、1573、1572-1、1573-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四層 一層: 121.20 二層: 108.62 三層: 113.53 四層: 108.15 屋頂突出物: 20.02 合計: 471.52  全部 6,40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點交情形  點交否: 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標的查封時係空屋，無出租（借）情事，拍定後點交。 二、本件使用權源不明，應買人請自行查明注意，且現況無水電及門窗。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11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價額合計新台幣：32,61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6,530,000元。 四、拍定後抵押權均塗銷。 五、拍賣之建築物(增建部分)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六、本件土地使用分區及類別係依現有資料備註，買受人仍應自行向土地及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查明清楚。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程志賓

函 稿 代 碼：5.16.2 不動產拍賣公告(第三次拍賣)(強81)
股       別：忠股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二次拍賣）（稿）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7司執忠字第7862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7862號清償債
      務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陳麗華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有
      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
      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
      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2 時30分起，將
      投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標
      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3時整在本院民
      事執行處投標室（地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
      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
      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
      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
      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
        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
        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人
        、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
        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
        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
        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
        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
        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
        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
        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
        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
        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 (http
      ://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7年司執字007862號 財產所有人：陳麗華           編號 土　　　　地　　　　坐　　　　落     使　用 地類別 使用 分區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吉安鄉 南埔  2211-20 乙種建築用地 鄉村區 80 2分之1 1,540,000元  備考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1007 花蓮縣吉安鄉南埔段2211-20地號 -------------- 南海二街202巷33號 二層樓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 一層: 39.5 二層: 39.5 合計: 79.0  2分之1 280,000元  備考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2 查封4860 花蓮縣吉安鄉南埔段2211-20地號 -------------- 南海二街202巷33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 第一層: 8.68 第二層: 8.68 合計: 17.36 木造雨遮31.3平方公尺 2分之1 130,000元  備考 座落基地2211-20地號上已有建物1007建號。本棟增建物座落位置係依查封4831建號建物位置套繪。      點交情形  點交否: 不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係拍賣應有部分，拍定後不點交。 二、本件標的查封時由債務人自用，無出租(借)情事。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3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價額合計新台幣：1,95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390,000元。 四、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係依現有資料備註，買受人仍應自行向土地及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查明清楚。 五、拍定後抵押權均塗銷。 六、拍賣之建築物(增建部分)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七、依土地法第34條之1之規定，本件土地（建物）係拍賣其應有部分，共有人有優先承買權。 八、有優先購買權人須就得優先購買之標的一併行使購買權，不得僅就拍賣標的之部分行使之。就剩餘之標的，原拍定人或承買人不得拒絕承買。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程志賓

函 稿 代 碼：5.15.2 不動產拍賣公告(第二次拍賣)(強81)
股       別：忠股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二次拍賣）（稿）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7司執忠字第7862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7862號清償債
      務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陳麗華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有
      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
      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
      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2 時30分起，將
      投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標
      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3時整在本院民
      事執行處投標室（地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
      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
      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
      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
      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
        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
        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人
        、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
        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
        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
        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
        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
        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
        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
        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
        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
        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 (http
      ://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7年司執字007862號 財產所有人：陳麗華           編號 土　　　　地　　　　坐　　　　落     使　用 地類別 使用 分區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吉安鄉 南埔  2211-20 乙種建築用地 鄉村區 80 2分之1 1,540,000元  備考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1007 花蓮縣吉安鄉南埔段2211-20地號 -------------- 南海二街202巷33號 二層樓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 一層: 39.5 二層: 39.5 合計: 79.0  2分之1 280,000元  備考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2 查封4860 花蓮縣吉安鄉南埔段2211-20地號 -------------- 南海二街202巷33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 第一層: 8.68 第二層: 8.68 合計: 17.36 木造雨遮31.3平方公尺 2分之1 130,000元  備考 座落基地2211-20地號上已有建物1007建號。本棟增建物座落位置係依查封4831建號建物位置套繪。      點交情形  點交否: 不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係拍賣應有部分，拍定後不點交。 二、本件標的查封時由債務人自用，無出租(借)情事。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3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價額合計新台幣：1,95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390,000元。 四、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係依現有資料備註，買受人仍應自行向土地及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查明清楚。 五、拍定後抵押權均塗銷。 六、拍賣之建築物(增建部分)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七、依土地法第34條之1之規定，本件土地（建物）係拍賣其應有部分，共有人有優先承買權。 八、有優先購買權人須就得優先購買之標的一併行使購買權，不得僅就拍賣標的之部分行使之。就剩餘之標的，原拍定人或承買人不得拒絕承買。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程志賓

函 稿 代 碼：5.15.2 不動產拍賣公告(第二次拍賣)(強81)
股       別：忠股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一次拍賣）（稿）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30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6司執仁15656字第10801301741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6年度司執字第15656號清償債
      務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潘文榮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有
      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
      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
      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9時整起，將投
      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地
      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標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9時30分在本院
      民事執行處投標室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
      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
      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
      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
      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
        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
        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人
        、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
        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
        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
        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
        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
        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
        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
        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
        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
        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http:
      //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6年司執字015656號 財產所有人：潘文榮           編號 土　　　　地　　　　坐　　　　落     使　用 地類別 使用 分區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富里鄉 明里  405 乙種建築用地 鄉村區 192.24 8分之1 40,000元  備考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5 花蓮縣富里鄉明里段405地號 -------------- 花蓮縣富里鄉明里4之1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2層 一層: 64.53 二層: 64.73 合計: 129.26 陽台(面積：6.06平方公尺) 8分之1 130,000元  備考       2 查封39 花蓮縣富里鄉明里段405地號 -------------- 花蓮縣富里鄉明里4之1號 住宅、雨遮、簡易木製遮雨棚、鋼架蓋鐵皮 一層: 14.15 三層: 73.56 合計: 87.71  8分之1 20,000元  備考       點交情形  點交否: 不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標的查封時，債務人之母親在場稱該屋目前係由自己與債務人之弟弟所居住使用。經執行人員入內檢視，建物屋況不佳，壁癌頗嚴重。建物後方有兩座簡易木製遮雨棚，分別作為晒衣間及雨遮之用途。 二、就查封39部分而言，屬未具獨立性之增建，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若前開建物被主管機關認定為違章建築，則有被拆除之風險，風險由拍定人自行負擔。 三、本件係拍賣應有部分，有無分管契約不明，拍定後不點交。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3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總價新台幣：19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40,000元。 四、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本件共有人有優先承買權。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黃世維

函 稿 代 碼：5.14.2 不動產拍賣公告(第一次拍賣)(強81)
股       別：仁股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一次拍賣）（稿）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30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6司執仁15656字第10801301741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6年度司執字第15656號清償債
      務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潘文榮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有
      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
      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
      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9時整起，將投
      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地
      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標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9時30分在本院
      民事執行處投標室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
      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
      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
      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
      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
        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
        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人
        、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
        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
        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
        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
        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
        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
        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
        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
        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
        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http:
      //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6年司執字015656號 財產所有人：潘文榮           編號 土　　　　地　　　　坐　　　　落     使　用 地類別 使用 分區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富里鄉 明里  405 乙種建築用地 鄉村區 192.24 8分之1 40,000元  備考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5 花蓮縣富里鄉明里段405地號 -------------- 花蓮縣富里鄉明里4之1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2層 一層: 64.53 二層: 64.73 合計: 129.26 陽台(面積：6.06平方公尺) 8分之1 130,000元  備考       2 查封39 花蓮縣富里鄉明里段405地號 -------------- 花蓮縣富里鄉明里4之1號 住宅、雨遮、簡易木製遮雨棚、鋼架蓋鐵皮 一層: 14.15 三層: 73.56 合計: 87.71  8分之1 20,000元  備考       點交情形  點交否: 不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標的查封時，債務人之母親在場稱該屋目前係由自己與債務人之弟弟所居住使用。經執行人員入內檢視，建物屋況不佳，壁癌頗嚴重。建物後方有兩座簡易木製遮雨棚，分別作為晒衣間及雨遮之用途。 二、就查封39部分而言，屬未具獨立性之增建，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若前開建物被主管機關認定為違章建築，則有被拆除之風險，風險由拍定人自行負擔。 三、本件係拍賣應有部分，有無分管契約不明，拍定後不點交。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3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總價新台幣：19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40,000元。 四、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本件共有人有優先承買權。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黃世維

函 稿 代 碼：5.14.2 不動產拍賣公告(第一次拍賣)(強81)
股       別：仁股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二次拍賣）（稿）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2月12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7司執仁10719字第10802121623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10719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陳文彬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有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9時整起，將投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標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9時30分在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地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 (http://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7年司執字010719號 財產所有人：陳文彬

		


		


		


		


		


		


		


		




		編號

		土　　　　地　　　　坐　　　　落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花蓮市

		北濱

		


		689

		1680

		100000分之367

		210,000元



		


		備考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1509

		花蓮縣花蓮市北濱段689地號
--------------
花蓮市公正街37號7樓之6

		商業用、12層樓鋼筋混凝土造

		七層: 27.46
合計: 27.46

		陽台：3.17平方公尺

		全部

		1,040,000元



		


		備考

		含共有部分：北濱段1610建號(面積116.73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000分之43)、北濱段1612建號(面積2238.3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00000分之367)

		


		


		


		


		




		點交情形

		


		點交否: 不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標的查封時，債務人不在場，目前房屋使用人為曾小姐，其在場稱房屋現由其向本件債務人承租，月租6,000元，自民國107年4月1日起至108年3月31日止，租期計一年。
二、因本件尚有租賃契約存續中，故拍定後不點交。
三、於核定拍賣條件時（108年1月3日），據使用分區證明書所示，地號689號土地之土地使用分區記載為「商（一）商業區」，後續拍賣程序進行中，使用地類別有異動之虞，請應買人自行查明注意，拍定後，不得執拍賣通知未記載最新之使用地類別為由，向本院聲請撤銷拍定。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2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價額合計新台幣：1,25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250,000元。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黃世維


函 稿 代 碼：5.15.2 不動產拍賣公告(第二次拍賣)(強81)
股       別：仁股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一次拍賣）（稿）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31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7司執廉字第7098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7098號損害賠償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鄭金花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有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九點整起，將投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地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標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9時30分在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http://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7年司執字007098號 財產所有人：鄭金花

		


		


		


		


		


		


		


		




		編號

		土　　　　地　　　　坐　　　　落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玉里鎮

		永良

		


		409

		54.61

		全部

		400,000元



		


		備考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21

		花蓮縣玉里鎮永良段409地號
--------------
花蓮縣玉里鎮長良24號

		住家用、2層樓、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

		一層: 30.89
二層: 33.76
合計: 64.65

		陽台（3.49平方公尺）

		全部

		1,100,000元



		


		備考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2

		查封63

		花蓮縣玉里鎮永良段408、409地號
--------------
花蓮縣玉里鎮長良24號

		住宅、廚房、儲藏室

		一層: 36.48
二層: 20.76
三層: 48.68
合計: 105.92

		陽台（鋼架鐵皮3.52平方公尺）

		全部

		90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點交情形

		


		點交否: 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標的查封時，建物三樓有鐵皮增建，面對外面建物左側亦有木頭及鐵皮搭建之增建，作為置放農具及雜物之用，該主建物後面亦有增建，與主建物相通，並作為廚房之用。主建物二、三樓之牆壁、天花板之油漆有剝落現象，水電均正常使用。據本院筆錄記載，建物平常都是由債務人、債務人之配偶及其兒子所居住使用。
二、就查封63部分而言，屬未具獨立性之增建，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若前開建物被主管機關認定為違章建築，則有被拆除之風險，風險由拍定人自行負擔。另根據測量成果圖指出，該建物測量總面積共計109.44平方公尺（含附屬建物），有部分面積（測量成果圖未記載占用面積為何）占用鄰地（408地號所有人非本件債務人），占用使用權源不明，拍定後之占用責任由拍定人自行處理。     
三、本件拍定後點交。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3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總價新台幣：2,40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480,000元。
四、拍定後拍賣標的抵押權均塗銷。 
五、本件如需點交，點交費用由拍定人自理。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黃世維


函 稿 代 碼：5.14.2 不動產拍賣公告(第一次拍賣)(強81)
股       別：廉股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一次拍賣）（稿）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31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7司執廉字第7098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7098號損害賠償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鄭金花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有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九點整起，將投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地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標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9時30分在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http://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7年司執字007098號 財產所有人：鄭金花

		


		


		


		


		


		


		


		




		編號

		土　　　　地　　　　坐　　　　落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玉里鎮

		永良

		


		409

		54.61

		全部

		400,000元



		


		備考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21

		花蓮縣玉里鎮永良段409地號
--------------
花蓮縣玉里鎮長良24號

		住家用、2層樓、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

		一層: 30.89
二層: 33.76
合計: 64.65

		陽台（3.49平方公尺）

		全部

		1,100,000元



		


		備考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2

		查封63

		花蓮縣玉里鎮永良段408、409地號
--------------
花蓮縣玉里鎮長良24號

		住宅、廚房、儲藏室

		一層: 36.48
二層: 20.76
三層: 48.68
合計: 105.92

		陽台（鋼架鐵皮3.52平方公尺）

		全部

		90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點交情形

		


		點交否: 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標的查封時，建物三樓有鐵皮增建，面對外面建物左側亦有木頭及鐵皮搭建之增建，作為置放農具及雜物之用，該主建物後面亦有增建，與主建物相通，並作為廚房之用。主建物二、三樓之牆壁、天花板之油漆有剝落現象，水電均正常使用。據本院筆錄記載，建物平常都是由債務人、債務人之配偶及其兒子所居住使用。
二、就查封63部分而言，屬未具獨立性之增建，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若前開建物被主管機關認定為違章建築，則有被拆除之風險，風險由拍定人自行負擔。另根據測量成果圖指出，該建物測量總面積共計109.44平方公尺（含附屬建物），有部分面積（測量成果圖未記載占用面積為何）占用鄰地（408地號所有人非本件債務人），占用使用權源不明，拍定後之占用責任由拍定人自行處理。     
三、本件拍定後點交。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3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總價新台幣：2,40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480,000元。
四、拍定後拍賣標的抵押權均塗銷。 
五、本件如需點交，點交費用由拍定人自理。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黃世維


函 稿 代 碼：5.14.2 不動產拍賣公告(第一次拍賣)(強81)
股       別：廉股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三次拍賣）（稿）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7司執忠字第689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689號拍賣抵押物或質物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呂慧麗、鄧美治(即被繼承人彭大淮之遺產管理人)、茂得建設有限公司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有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2 時30分起，將投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地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標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3時整在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 (http://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7年司執字000689號 財產所有人：呂慧麗、鄧美治(即被繼承人彭大淮之遺產管理人)

		


		


		


		


		


		


		


		


		


		




		編號

		土　　　　地　　　　坐　　　　落

		


		


		


		


		使　用
地類別

		使用
分區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2

		都市計畫區

		農業區

		4

		全部

		80,000元



		


		備考

		


		


		


		


		


		


		


		


		




		2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2-1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73

		全部

		1,590,000元



		


		備考

		


		


		


		


		


		


		


		


		




		3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3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89

		全部

		1,930,000元



		


		備考

		


		


		


		


		


		


		


		


		




		4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

		都市計畫區

		農業區

		267

		全部

		5,340,000元



		


		備考

		


		


		


		


		


		


		


		


		




		5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1

		都市計畫區

		農業區

		133

		全部

		2,660,000元



		


		備考

		


		


		


		


		


		


		


		


		




		6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2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133

		全部

		2,880,000元



		


		備考

		


		


		


		


		


		


		


		


		




		7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3-1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3

		全部

		80,000元



		


		備考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查封1299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1、1571-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三層

		一層: 88.39
二層: 84.99
三層: 84.99
屋頂突出物: 23.25
合計: 281.62

		


		全部

		3,84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2

		查封1300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1、1571-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四層

		一層: 97.34
二層: 93.34
三層: 93.34
四層: 66.65
屋頂突出物: 28.49
合計: 379.16

		


		全部

		5,12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3

		查封1301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2-1、1573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三層

		一層: 58.80
二層: 53.23
三層: 53.23
屋頂突出物: 35.01
合計: 200.27

		


		全部

		2,69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4

		查封1302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2、1573、1572-1、1573-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四層

		一層: 121.20
二層: 108.62
三層: 113.53
四層: 108.15
屋頂突出物: 20.02
合計: 471.52

		


		全部

		6,40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點交情形

		


		點交否: 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標的查封時係空屋，無出租（借）情事，拍定後點交。
二、本件使用權源不明，應買人請自行查明注意，且現況無水電及門窗。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11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價額合計新台幣：32,61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6,530,000元。
四、拍定後抵押權均塗銷。
五、拍賣之建築物(增建部分)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六、本件土地使用分區及類別係依現有資料備註，買受人仍應自行向土地及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查明清楚。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程志賓


函 稿 代 碼：5.16.2 不動產拍賣公告(第三次拍賣)(強81)
股       別：忠股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三次拍賣）（稿）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7司執忠字第689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689號拍賣抵押物或質物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呂慧麗、鄧美治(即被繼承人彭大淮之遺產管理人)、茂得建設有限公司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有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2 時30分起，將投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地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標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3時整在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 (http://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7年司執字000689號 財產所有人：呂慧麗、鄧美治(即被繼承人彭大淮之遺產管理人)

		


		


		


		


		


		


		


		


		


		




		編號

		土　　　　地　　　　坐　　　　落

		


		


		


		


		使　用
地類別

		使用
分區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2

		都市計畫區

		農業區

		4

		全部

		80,000元



		


		備考

		


		


		


		


		


		


		


		


		




		2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2-1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73

		全部

		1,590,000元



		


		備考

		


		


		


		


		


		


		


		


		




		3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3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89

		全部

		1,930,000元



		


		備考

		


		


		


		


		


		


		


		


		




		4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

		都市計畫區

		農業區

		267

		全部

		5,340,000元



		


		備考

		


		


		


		


		


		


		


		


		




		5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1

		都市計畫區

		農業區

		133

		全部

		2,660,000元



		


		備考

		


		


		


		


		


		


		


		


		




		6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2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133

		全部

		2,880,000元



		


		備考

		


		


		


		


		


		


		


		


		




		7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3-1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3

		全部

		80,000元



		


		備考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查封1299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1、1571-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三層

		一層: 88.39
二層: 84.99
三層: 84.99
屋頂突出物: 23.25
合計: 281.62

		


		全部

		3,84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2

		查封1300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1、1571-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四層

		一層: 97.34
二層: 93.34
三層: 93.34
四層: 66.65
屋頂突出物: 28.49
合計: 379.16

		


		全部

		5,12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3

		查封1301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2-1、1573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三層

		一層: 58.80
二層: 53.23
三層: 53.23
屋頂突出物: 35.01
合計: 200.27

		


		全部

		2,69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4

		查封1302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2、1573、1572-1、1573-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四層

		一層: 121.20
二層: 108.62
三層: 113.53
四層: 108.15
屋頂突出物: 20.02
合計: 471.52

		


		全部

		6,40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點交情形

		


		點交否: 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標的查封時係空屋，無出租（借）情事，拍定後點交。
二、本件使用權源不明，應買人請自行查明注意，且現況無水電及門窗。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11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價額合計新台幣：32,61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6,530,000元。
四、拍定後抵押權均塗銷。
五、拍賣之建築物(增建部分)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六、本件土地使用分區及類別係依現有資料備註，買受人仍應自行向土地及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查明清楚。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程志賓


函 稿 代 碼：5.16.2 不動產拍賣公告(第三次拍賣)(強81)
股       別：忠股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三次拍賣）（稿）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7司執忠字第689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689號拍賣抵押物或質物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呂慧麗、鄧美治(即被繼承人彭大淮之遺產管理人)、茂得建設有限公司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有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2 時30分起，將投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地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標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3時整在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 (http://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7年司執字000689號 財產所有人：呂慧麗、鄧美治(即被繼承人彭大淮之遺產管理人)

		


		


		


		


		


		


		


		


		


		




		編號

		土　　　　地　　　　坐　　　　落

		


		


		


		


		使　用
地類別

		使用
分區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2

		都市計畫區

		農業區

		4

		全部

		80,000元



		


		備考

		


		


		


		


		


		


		


		


		




		2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2-1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73

		全部

		1,590,000元



		


		備考

		


		


		


		


		


		


		


		


		




		3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3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89

		全部

		1,930,000元



		


		備考

		


		


		


		


		


		


		


		


		




		4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

		都市計畫區

		農業區

		267

		全部

		5,340,000元



		


		備考

		


		


		


		


		


		


		


		


		




		5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1

		都市計畫區

		農業區

		133

		全部

		2,660,000元



		


		備考

		


		


		


		


		


		


		


		


		




		6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2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133

		全部

		2,880,000元



		


		備考

		


		


		


		


		


		


		


		


		




		7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3-1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3

		全部

		80,000元



		


		備考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查封1299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1、1571-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三層

		一層: 88.39
二層: 84.99
三層: 84.99
屋頂突出物: 23.25
合計: 281.62

		


		全部

		3,84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2

		查封1300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1、1571-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四層

		一層: 97.34
二層: 93.34
三層: 93.34
四層: 66.65
屋頂突出物: 28.49
合計: 379.16

		


		全部

		5,12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3

		查封1301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2-1、1573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三層

		一層: 58.80
二層: 53.23
三層: 53.23
屋頂突出物: 35.01
合計: 200.27

		


		全部

		2,69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4

		查封1302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2、1573、1572-1、1573-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四層

		一層: 121.20
二層: 108.62
三層: 113.53
四層: 108.15
屋頂突出物: 20.02
合計: 471.52

		


		全部

		6,40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點交情形

		


		點交否: 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標的查封時係空屋，無出租（借）情事，拍定後點交。
二、本件使用權源不明，應買人請自行查明注意，且現況無水電及門窗。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11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價額合計新台幣：32,61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6,530,000元。
四、拍定後抵押權均塗銷。
五、拍賣之建築物(增建部分)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六、本件土地使用分區及類別係依現有資料備註，買受人仍應自行向土地及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查明清楚。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程志賓


函 稿 代 碼：5.16.2 不動產拍賣公告(第三次拍賣)(強81)
股       別：忠股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三次拍賣）（稿）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7司執忠字第689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689號拍賣抵押物或質物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呂慧麗、鄧美治(即被繼承人彭大淮之遺產管理人)、茂得建設有限公司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有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2 時30分起，將投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地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標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3時整在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 (http://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7年司執字000689號 財產所有人：呂慧麗、鄧美治(即被繼承人彭大淮之遺產管理人)

		


		


		


		


		


		


		


		


		


		




		編號

		土　　　　地　　　　坐　　　　落

		


		


		


		


		使　用
地類別

		使用
分區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2

		都市計畫區

		農業區

		4

		全部

		80,000元



		


		備考

		


		


		


		


		


		


		


		


		




		2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2-1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73

		全部

		1,590,000元



		


		備考

		


		


		


		


		


		


		


		


		




		3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3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89

		全部

		1,930,000元



		


		備考

		


		


		


		


		


		


		


		


		




		4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

		都市計畫區

		農業區

		267

		全部

		5,340,000元



		


		備考

		


		


		


		


		


		


		


		


		




		5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1-1

		都市計畫區

		農業區

		133

		全部

		2,660,000元



		


		備考

		


		


		


		


		


		


		


		


		




		6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2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133

		全部

		2,880,000元



		


		備考

		


		


		


		


		


		


		


		


		




		7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平

		


		1573-1

		都市計畫區

		住宅區

		3

		全部

		80,000元



		


		備考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查封1299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1、1571-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三層

		一層: 88.39
二層: 84.99
三層: 84.99
屋頂突出物: 23.25
合計: 281.62

		


		全部

		3,84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2

		查封1300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1、1571-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四層

		一層: 97.34
二層: 93.34
三層: 93.34
四層: 66.65
屋頂突出物: 28.49
合計: 379.16

		


		全部

		5,12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3

		查封1301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2-1、1573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三層

		一層: 58.80
二層: 53.23
三層: 53.23
屋頂突出物: 35.01
合計: 200.27

		


		全部

		2,69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4

		查封1302

		花蓮縣新城鄉嘉平段1572、1573、1572-1、1573-1地號
--------------
花蓮縣新城鄉門牌未列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造四層

		一層: 121.20
二層: 108.62
三層: 113.53
四層: 108.15
屋頂突出物: 20.02
合計: 471.52

		


		全部

		6,400,000元



		


		備考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點交情形

		


		點交否: 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標的查封時係空屋，無出租（借）情事，拍定後點交。
二、本件使用權源不明，應買人請自行查明注意，且現況無水電及門窗。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11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價額合計新台幣：32,61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6,530,000元。
四、拍定後抵押權均塗銷。
五、拍賣之建築物(增建部分)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六、本件土地使用分區及類別係依現有資料備註，買受人仍應自行向土地及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查明清楚。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程志賓


函 稿 代 碼：5.16.2 不動產拍賣公告(第三次拍賣)(強81)
股       別：忠股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二次拍賣）（稿）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7司執忠字第7862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786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陳麗華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有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2 時30分起，將投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標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3時整在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地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 (http://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7年司執字007862號 財產所有人：陳麗華

		


		


		


		


		


		


		


		


		


		




		編號

		土　　　　地　　　　坐　　　　落

		


		


		


		


		使　用
地類別

		使用
分區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吉安鄉

		南埔

		


		2211-20

		乙種建築用地

		鄉村區

		80

		2分之1

		1,540,000元



		


		備考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1007

		花蓮縣吉安鄉南埔段2211-20地號
--------------
南海二街202巷33號

		二層樓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

		一層: 39.5
二層: 39.5
合計: 79.0

		


		2分之1

		280,000元



		


		備考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2

		查封4860

		花蓮縣吉安鄉南埔段2211-20地號
--------------
南海二街202巷33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

		第一層: 8.68
第二層: 8.68
合計: 17.36

		木造雨遮31.3平方公尺

		2分之1

		130,000元



		


		備考

		座落基地2211-20地號上已有建物1007建號。本棟增建物座落位置係依查封4831建號建物位置套繪。

		


		


		


		


		




		點交情形

		


		點交否: 不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係拍賣應有部分，拍定後不點交。
二、本件標的查封時由債務人自用，無出租(借)情事。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3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價額合計新台幣：1,95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390,000元。
四、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係依現有資料備註，買受人仍應自行向土地及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查明清楚。
五、拍定後抵押權均塗銷。
六、拍賣之建築物(增建部分)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七、依土地法第34條之1之規定，本件土地（建物）係拍賣其應有部分，共有人有優先承買權。
八、有優先購買權人須就得優先購買之標的一併行使購買權，不得僅就拍賣標的之部分行使之。就剩餘之標的，原拍定人或承買人不得拒絕承買。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程志賓


函 稿 代 碼：5.15.2 不動產拍賣公告(第二次拍賣)(強81)
股       別：忠股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二次拍賣）（稿）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7司執忠字第7862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786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陳麗華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有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2 時30分起，將投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標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3日下午3時整在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地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 (http://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7年司執字007862號 財產所有人：陳麗華

		


		


		


		


		


		


		


		


		


		




		編號

		土　　　　地　　　　坐　　　　落

		


		


		


		


		使　用
地類別

		使用
分區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吉安鄉

		南埔

		


		2211-20

		乙種建築用地

		鄉村區

		80

		2分之1

		1,540,000元



		


		備考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1007

		花蓮縣吉安鄉南埔段2211-20地號
--------------
南海二街202巷33號

		二層樓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

		一層: 39.5
二層: 39.5
合計: 79.0

		


		2分之1

		280,000元



		


		備考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2

		查封4860

		花蓮縣吉安鄉南埔段2211-20地號
--------------
南海二街202巷33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

		第一層: 8.68
第二層: 8.68
合計: 17.36

		木造雨遮31.3平方公尺

		2分之1

		130,000元



		


		備考

		座落基地2211-20地號上已有建物1007建號。本棟增建物座落位置係依查封4831建號建物位置套繪。

		


		


		


		


		




		點交情形

		


		點交否: 不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係拍賣應有部分，拍定後不點交。
二、本件標的查封時由債務人自用，無出租(借)情事。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3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價額合計新台幣：1,95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390,000元。
四、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係依現有資料備註，買受人仍應自行向土地及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查明清楚。
五、拍定後抵押權均塗銷。
六、拍賣之建築物(增建部分)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七、依土地法第34條之1之規定，本件土地（建物）係拍賣其應有部分，共有人有優先承買權。
八、有優先購買權人須就得優先購買之標的一併行使購買權，不得僅就拍賣標的之部分行使之。就剩餘之標的，原拍定人或承買人不得拒絕承買。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程志賓


函 稿 代 碼：5.15.2 不動產拍賣公告(第二次拍賣)(強81)
股       別：忠股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一次拍賣）（稿）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30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6司執仁15656字第10801301741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6年度司執字第15656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潘文榮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有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9時整起，將投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地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標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9時30分在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http://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6年司執字015656號 財產所有人：潘文榮

		


		


		


		


		


		


		


		


		


		




		編號

		土　　　　地　　　　坐　　　　落

		


		


		


		


		使　用
地類別

		使用
分區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花蓮縣

		富里鄉

		明里

		


		405

		乙種建築用地

		鄉村區

		192.24

		8分之1

		40,000元



		


		備考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5

		花蓮縣富里鄉明里段405地號
--------------
花蓮縣富里鄉明里4之1號

		住家用、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2層

		一層: 64.53
二層: 64.73
合計: 129.26

		陽台(面積：6.06平方公尺)

		8分之1

		130,000元



		


		備考

		


		


		


		


		


		




		2

		查封39

		花蓮縣富里鄉明里段405地號
--------------
花蓮縣富里鄉明里4之1號

		住宅、雨遮、簡易木製遮雨棚、鋼架蓋鐵皮

		一層: 14.15
三層: 73.56
合計: 87.71

		


		8分之1

		20,000元



		


		備考

		


		


		


		


		


		




		點交情形

		


		點交否: 不點交

		


		


		


		


		




		使用情形

		


		一、本件標的查封時，債務人之母親在場稱該屋目前係由自己與債務人之弟弟所居住使用。經執行人員入內檢視，建物屋況不佳，壁癌頗嚴重。建物後方有兩座簡易木製遮雨棚，分別作為晒衣間及雨遮之用途。
二、就查封39部分而言，屬未具獨立性之增建，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若前開建物被主管機關認定為違章建築，則有被拆除之風險，風險由拍定人自行負擔。
三、本件係拍賣應有部分，有無分管契約不明，拍定後不點交。

		


		


		


		


		




		備註

		


		一、上開不動產3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總價新台幣：19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40,000元。
四、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本件共有人有優先承買權。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黃世維


函 稿 代 碼：5.14.2 不動產拍賣公告(第一次拍賣)(強81)
股       別：仁股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公告（第一次拍賣）（稿）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30日
發文字號：花院嶽106司執仁15656字第10801301741號


主旨：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院106年度司執字第15656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潘文榮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有關事項。
依據：強制執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所在地、種類、權利範圍、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形、拍賣最低價額、應買資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均詳如附表。
  二、投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9時整起，將投標書連同保證金封存袋，投入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地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標櫃內。
  三、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108年3月12日上午9時30分在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當眾開標。
  四、刊登於新聞紙之公告、本院郵寄之通知、網路公告或以其他方式或管道標示之內容，如與本院公告欄張貼之公告內容不符時，一律以本院公告欄張貼之拍賣公告內容為準。
  五、本件標的物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如有積欠工程受益費及水電、瓦斯或管理費等費用，應由拍定人自行查明後與相關單位洽商解決。
  六、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合理權益：
    ㈠、若有停止、撤回、撤銷、延緩強制執行之事由，而其事由確實發生於本案標的拍定日或拍定日前，縱已拍定，本院亦得撤銷拍定，無息返還已經繳交之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㈡、因虛偽、未據實、及時陳述及提供資料、隱匿資料、偽造文書、詐欺等故意或過失行為（均包括口頭說明及書面文件），致花蓮地院及所屬承辦人員，受有損害賠償之請求，債權人、債務人應對花蓮地院及其所屬承辦人員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㈢、拍定人持本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若有無法辦理拍賣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得由本院撤銷拍定，無息退還拍定人繳交款項，應買人、拍定人、債權人、債務人均不得異議，不同意之應買人請勿參與本件標的之應買。
  七、本公告未盡事項，請參閱拍賣公告欄及本院網站所張貼之「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不動產拍賣公告綜合事項。」(http://hld.judicial.gov.tw)。
附表：
		106年司執字015656號 財產所有人：潘文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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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件標的查封時，債務人之母親在場稱該屋目前係由自己與債務人之弟弟所居住使用。經執行人員入內檢視，建物屋況不佳，壁癌頗嚴重。建物後方有兩座簡易木製遮雨棚，分別作為晒衣間及雨遮之用途。
二、就查封39部分而言，屬未具獨立性之增建，因未辦理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若前開建物被主管機關認定為違章建築，則有被拆除之風險，風險由拍定人自行負擔。
三、本件係拍賣應有部分，有無分管契約不明，拍定後不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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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上開不動產3宗分別標價，合併拍賣，請投標人分別出價。
二、拍賣最低總價新台幣：190,000元，以總價最高者得標。
三、保證金新台幣：40,000元。
四、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本件共有人有優先承買權。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黃世維


函 稿 代 碼：5.14.2 不動產拍賣公告(第一次拍賣)(強81)
股       別：仁股
